附件：
测绘地理信息项目汇总表（通用样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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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说明：
（一）
1. 项目名称：项目名称应与项目设计书、项目成果验收中的名称保持一致，必填；	
2. 生产单位名称：应填写单位全称，必填；	
3. 生产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：必填；
4. 项目委托单位名称：填写委托单位全称，必填；	
5. 项目所需专业资质：可多选、到二级类，必填。报送项目对应专业资质为：工程测量，对应二级类为：变形测量、管线测量；	
6. 是否为国家或省级重大测绘工程：是、否，必填；
7. 重大测绘工程名称：若为国家或省级重大测绘工程，必须填写工程名称，若非国家或省级重大测绘工程，缺省值为空，不必填写；
8. 生产周期：填写起止年月，必填；	
9. 项目经费：项目的总经费，单位: 万元，必填；	
10. 经费来源：国家财政、省财政、重大专项、市场委托，必填；
11. 测区所属区域：**省**市，必填；到省/地级市，可填多省，必填；	
12. 成果形式：“数据库”、“纸质”、“数字成果”，必填；
13. 数字成果格式：若为数字成果应填写数据格式，如DWG、MDB，选填；
14. 成果单位：“点”、“景”、“幅”、“测段”、“幢”、“区域网”、“面积”，必填；
15. 成果数量：必填；	
16. 项目成果验收情况：“业主验收”、“质检机构验收”、“专家评审”、“未验收”，必填；
17. 项目概述：项目用途，项目要求，基本指标等，限制256个汉字，必填；
18. 联系人：生产单位联系人，必填；
19. 联系电话：生产单位联系电话，必填；
20. 备注：填写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
此为样表，请将项目通过“测绘地理信息质量信息系统”（ http://qims.nasg.gov.cn:8088/zlgl/）从网上填报。

